
计算机工程学院文件
院政发[2022]14 号

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工作安排

根据湖北文理学院学工处《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学工字[2022 号]3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院实际，特对我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安排

如下：

一、成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小组

组 长：曹德勇

副组长：李小华

成 员：童晓芳 毛小娟 秦文杰 吴碧栓

各班班主任 各班班长

二、具体程序和时间安排

时间 认定程序 工作要求 备注

9 月

23 日-

至 9 月

28 日

各班宣传并

成立认定评

议小组，个人

提交申请材

料，各班确定

该项工作开

展时间

1、学院成立工作专班、制定方案。

2、 9 月 23-24 日宣传政策，动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

与认定。

3、 9 月 25 日召开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布置大

会”。认定工作小组全体参加。确定时间，各阶段

时间节点。

4、9 月 26 日前，各班成立班级认定评议小组。

（1）其中辅导员或班主任为组长，团支书与常务

班长为副组长，生活委员为监督员，每寝室推荐 1 人

为代表。

1、“ 贫

困认定工

作班会”，

在《班务

日志》上

须有详细

记载

2、有 专

人作布置

大会和班

会的会议

记录、拍



（2）要求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，学生代表具有广

泛的代表性，人数视班级人数合理配置。除班干部外，

普通学生的人数，应多于评议总人数的 10%。

（3）认定评议小组成员名单应在本班范围内公

示。

5、9 月 27 日前，各班召开“困难生认定工作班会”。

由班主任详细讲解布置相关事宜。要求学生按材料清

单准备材料。

（1）须提供相关证书的复印件。精准扶贫建档立

卡、低保、特困供养、孤儿（事实孤儿）、烈士子女、

残疾学生，直接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只填写《2

附件 2：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》，名单参见

《8附件 8：需填确认表学生名单》纸质，名单中坚持

放弃认定的，仍需填写确认表，在“是否愿意确认为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”中选择“放弃”，并由已成年学

生本人或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签字确认。并撰写自愿放

弃承诺书。如果有同学对附件 8 的名单有异议，请与

童晓芳老师联系。

（2）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填写《1 附件 1：

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

所有提交附件 1 的学生，需在《1附件 1：湖北省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中填写“本人承诺，

本人所提供的贫困生认定申请的所有证明材料真实、

合法、有效，所有复印件都与原件核对无误一致。”

并手签承诺人姓名和时间。

（3）所有需要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同学，包

括前 6 类，都须在 9月 28 日 12:00 前，个人向民主评

议小组提交《3 附件 3：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评议认定表》并提交相关支撑材料。逾期不再接收

认定申请，不再予以认定。

民主评议小组，注意审核材料，精准扶贫、低保

等当年无记录，则无效。

照

3、精准扶

贫若无当

年记录，

贵州省只

有 扶 贫

卡，但只

要附件 8

上有就算

有效。

9 月

28-30 日

班级评议小

组民主评议

1、召开民主评议会

（1）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《高等学

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和证明材料，根据

《7附件 7：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评议细则》，以学生家庭人均收入对照

湖北省级教育、财政部门确定的认定标准，结合学生

日常消费行为，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，

1、低保若

无当年记

录，低保

人或近亲

属须在户

口本上，

在附件 8

上有名字



认真进行评议。

（2）秘密评议，评议过程不作记录。但须拍照。

不得泄露同学个人隐私信息。

（3）确定本班级（或专业）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资格。填写《4附件 4：2022-2023 学年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统计表》。

（4）评议结果在班级 QQ 群进行公示。

（5）无异议后上报学院认定评议工作组进行审

核。

（6）特困生：5%左右；困难生：15%左右；一般

困难生：10%左右（以班级为单位）。

2、班主任或辅导员主持评议工作。

有效，否

则无效。

9月 30

日

班级评议小

组汇总资料

并上交学院

班级评议小组整理相关资料，并于 9 月 30 日 12：00

以前将所有材料，交给童晓芳老师。

所交资料有：

1、《1 附件 1：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

或《2 附件 2：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》（纸

质）及家庭经济困难相关证明支撑材料（复印件）。

2、《3 附件 3：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

认定表》（纸质）。

3、《4附件 4：2022-2023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

表》（纸质和电子各一份），按分数高低排序，从特

困开始依次排序，填写完整；

4、《5 附件 5：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过程打分表》（纸质和电子

各一份），按打分排序，填写完整。

5、班级评议工作总结（电子版）

班级评议工作总结需包含：

（1）本班提交申请人数；

（2）班级评议小组成员名单；

（3）“困难生认定工作班会”的时间、地点、参会人、

会议记录、会议现场实景照片。

（4）班级民主评议会的的时间、地点、参会人、会议

现场实景照片。

（5）班级民主评议小组成员公示和班级民主评议结果

公示的情况：公示时间、公示形式、公示图片、公示

1、所交表

格名称和

标题需包

含班级名

称。

2、其它评

定过程中

的原始材

料由各班

整 理 保

管。



后有无异议，如有异议要说明具体情况和处理情况；

（6）评定遇到的问题、对评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请注意需要提交电子版的表格请以班级为单位，统一

打包发到我邮箱 1243674050@qq.com，格式为：班长姓

名+专业班级，例如张佳豪+计科 2011 班。

10月1-6

日
审核、公示 学院困难生认定领导小组审核、全院范围内公示

三、工作要求

随着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奖助力度加大，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认定工作作为国家奖助学金评定的前提和基础，已成为高校安全文

明建设、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工作。

1、要根据资助中心提供的全国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几类重点保

障人群名单（附件 8），严格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规定做好认定工作。

2、各班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，提前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，并做好资助政策宣传，确保每个学生知晓、

确保申请认定学生及时提供相关材料。

3、要深入学生，全面掌握学生实际情况，积极做好教育引导工作。

尤其是申请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的 2022 级新生，要通过走访、电话、

网上交流等方式与家长联系，了解学生及其家庭情况。对符合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基本条件但本人自愿放弃认定的，帮助其消除心理顾

虑；

4、各班一定要本着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扎扎实实做好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工作。

5、要加强诚信教育，要求学生或监护人如实提供家庭经济情况，

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。如发现有恶意提供虚假信息的，一经

核实，立即取消认定资格和已获得的相关资助，追回资助资金，并按

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6、要加强学生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措施，严禁泄露学生个人敏感

信息（如身份证、联系电话、家庭成员信息等）。要切实保护学生个

mailto:统一打包发到我邮箱1243674050@qq.com
mailto:统一打包发到我邮箱1243674050@qq.com


人隐私，严禁采用公开演讲、投票选举等不恰当方式，杜绝违规操作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、此次工作进行的是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认定，家庭经济困难都

可以参与认定，这不是最终助学金的评定。

2、学生提交的申请认定表需用今年的新表格。

附件：1.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2.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

3.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认定表

4.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

议过程打分表

5.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

议结果统计表

6.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证明材料

清单

7.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

细则

计算机工程学院

2022 年 9 月 23 日

计算机工程学院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3 日印发

共印 5 份



附件 1：

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学校：湖北文理学院 院系： 计算机工程学院专业： 年级： 班级：

基本

情况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

身份证

号 码

家庭

人口
手机号码

家庭

通讯

信息

详细通讯地址

邮政编码 家长手机号码

家庭

成员

情况

姓 名 年龄
与学生

关系
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业

年收入

（元）
健康状况

影响

家庭

经济

状况

有关

信息

家庭人均年收入: 元。

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: 。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 。

家庭成员因残疾、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： 。

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。家庭欠债情况： 。

其他情况： 。

个人

承诺

承诺内容： 所在村或居委会证明人 姓

名及联系方式： 学生本人

(或

监护人)

签字

注：1.本表用于《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》第六条规定的第七类学生。

2.学校、院系、专业、年级、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
3.承诺内容需本人手工填写“本人承诺，本人所提供的贫困生认定申请的所有证明材料真实、合法、

有效，所有复印件都与原件核对无误一致”。



附件 2：

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

学校： 湖北文理学院 院系：计算机工程学院 专业： 年级： 班级：

学生

本人

情况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

身份证

号 码
家庭人口 户口 ： 城镇□ 农村□

1.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□ 2.低保家庭学生 □ 3.特困供养学生 □

4.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□ 5.烈士子女 □ 6.残疾学生 □

详细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

学生

父母

或

监护人

情况

姓 名 年龄
与学生

关系
工作单位 职业

个人

确认

确认内容：

1.已对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知晓 □

2.表中填写信息真实无误 □

3.是否愿意确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愿意 □ ； 放弃 □

学生本人（或监护人）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用于《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》第六条规定的一至六类学生。



附件 3：

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认定表

学院： 专业： 班级： 学号：

学
生
本
人
基
本
情
况

姓 名 性 别
出生年

月
民族

身份证

号 码

政治

面貌

家庭人均

年收入
元

寝室号 栋 室 家庭电话 本人电话

家庭住址 省 市 县（区） 镇 村 组

学
生
陈
述
申
请
理
由

注：可另附详细情况说明 学生签字： 年 月 日

班
级
民
主
评
议

推
荐
档
次

A.家庭经济一般困难

□

陈
述
理
由班级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

B. 家 庭 经 济 困 难

□

C.家庭经济特殊困难

□

认
定
决
定

二
级
学
院
意
见

经评议小组推荐、本院（系）认真审核后，

学院认定小组结论为： 。

学院认定工作组负责人签字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申请学生应如实填写本表。



附件 4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评议过程打分表

班级： 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

序

号

学 号 姓名

家庭

人口

基本

情况

分

家庭

成员

身体

健康

情况

分

家庭受

灾害和

发生重

要变故

情况分

家庭

低保

情况

分

其他

情况

分

减分 总分
困难

等次



附件：5

2022-2023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

序号 姓名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民族

入学

年份
专业 学号 身份证号

困难程度 建档立卡情况
本人签

名

特困 困难
一般

困难

湖北

省生

源

外省

生源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备注：1、在相应受助等次和学生生源地内填写数字“1” 在相应的学生生源地处填“1”；

2、“入学年份”统一填写哪年入学即可；

3、在输入学生学号时请使用“文本格式”不得使用常规格式后改为文本格式,请认真核对确保学号准确；

4、“出生年月”统一填写“199*.**”；

5、务必保证学生姓名准确性，姓名为 2个字符的，中间不要空格。



附件 7:

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2-2023 学年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 2022-2023 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

的规范性、可操作，确保认定结果符合实际，根据《湖北省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（鄂教助[2020]1 号）文件精神、《湖

北文理学院学生经济资助实施办法》（校政发学（2017）16 号）和《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》（校政发学（2020）8 号），特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评议细则

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根据申请人提供的《湖北文理学院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或《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》，结合

学生日常消费行为，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证明材料，进行

评议。具体评分依据和标准：

1、家庭人口基本情况：

（1）学生是孤儿和事实无人扶养：50 分

（2）单亲（丧偶或离异不提供抚养费）：50 分；

（3）父母因病因伤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：50 分/人；

（4）兄弟姐妹情况：

就读大学：20 分/人；

就读高中：10 分/人；

就读初中小学：4 分/人；

辍学（年龄≦18 岁）或因伤因病无劳动能力：4 分/人。

（5）烈士子女：50 分；

（6）需要赡养老人（年龄超过 70 岁的祖父母）：4 分/人，

（7）学生残疾：30 分

（8）特困供养学生：40 分

2、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情况：



（1）家庭人员目前患有重大疾病（主要指癌症）、受到重大伤害

的：40 分/人；

（2）家庭主要人员残疾的：

根据残疾等次分别加：

1-2 级：20 分/人；

3-4 级：15 分/人；

5-7 级：8 分/人；

8-10 级：6分/人。

（3）家庭成员患病住院的（近 2年）：

根据费用分别加：

3000 元以下：3分/次；

3000-6000 元：5 分/次；

6000-10000 元：10 分；

10000 元以上：15 分。

3、家庭受灾害和发生重要变故情况：根据情况加 0-20 分；

4、家庭为低保的：40 分；

5、其他情况：根据情况加 0-30 分；

6、减分：在某方面表现较差（如经常旷课、沉溺网络、不参加集

体活动、不遵守寝室规定、学习态度差等），可相应减 0-20 分。

注：依据省文件精神，在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时，应将 2022

年六类学生作为优先认定对象，而扶贫部门监测的边缘户（边缘易致

贫户），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，家庭经济困难残疾

人子女,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（疫情）造成重大损失、因家庭成员

遭受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、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情况，应切实依据

学生材料进行困难生认定。

二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认定为经济困难学生

（1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；

（2）违反学校规章制度，且屡教不改的；

（3）学生或监护人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、提供虚假

信息或材料、承诺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;



（4）未经批准，擅自在公寓中心外租住房屋的；

（5）学生日常消费明显高出本校学生整体水平，经常

使用高档奢侈品或者进行高消费的；

（6）其他不符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形的。

三、各等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

特困生：5%左右；

困难生：15%左右；

一般困难生：10%左右。

四、本细则解释权归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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